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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長河中回顧中央對香港的關顧

• 1949年，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決定對香港用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

• 1956年，周恩來總理說“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
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

美國對中國的封鎖禁運政策一直到1969年7月才鬆動，長達20年。由於中國對
香港採取了正確而靈活的政策，使香港在擴大中外進出口貿易、在發展中外經濟
交流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1962年，開行了專門供應港澳鮮活冷凍商品快運貨物列車。

• 1965年，東江之水越山來，改變了香港長期缺少飲用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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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共識---香港是中國領土

1971年底，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聯合國
非殖民化委員會將香港、澳門列在殖民地名單中。
1972年3月9日，我國駐聯合國代表致函該委員會，
重申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指出香港、澳門是被英國
和葡萄牙佔領的中國領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
是中國主權範圍的事，根本不屬於通常的
“殖民地範疇”。非殖民化委員會將香港、澳門從
殖民地名單上刪除。

其後，非殖民化委員會報告書在聯合國大會上以
大比數通過，英、美、法及葡萄牙等五國投反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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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致聯合國非殖民地化
特委會的信函 



國家對香港的支持措施
➢1965年  東江之水越山來。

1963年香港嚴重缺淡水，於是將制水措施進一步加强,每隔4天供水4小時。

不幸地，1964年天不從人願，降雨量更少，市民苦不堪言。

周恩來下令將東江水引來香港。1965年工程完成，解決市民用水問題。

➢1997年  亞洲金融危機，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炒家，賺到盤滿缽滿。

1998年移師香港，大量拋售港幣，只要港幣貶值，索羅斯等就能賺大錢。

中央政府全力以赴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的護盤行動。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

在海外媒體面前公開表示，“只要特區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我們將不惜一

切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並且我們也將保護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

➢2003年 非典疫情肆虐香港。

中央政府及時伸出援助之手，提供大批抗疫藥品和器材。為恢復香經濟增長，

2003年6月29日，與香港簽署 CEPA ，確定了兩地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

貿易投資便利化三个領域的開放措施；內地居民赴香港“個人遊”的政策也

在同年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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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對香港的支持措施(續)

➢ 2008年 全球金融海嘯使香港經濟急轉直下。
中央決定在七個方面採取14條措施支持香港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
主要內容包括：推動內地與香港加強金融合作，
加快涉港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粵港經濟合作等。例子有：

1. 2009年，央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簽署了總額為2000億元的雙邊貨幣互換
協議及簽訂有關建立內地與香港多種貨幣支付系統互通安排的備忘錄。

2. 內地進一步放寬香港銀行業的市場准入標準。
3. 繼續支持符合條件的內地企業到境外上市，首選香港；繼續支持內地

證券期貨經營機構到香港設立分支機搆；支援內地有條件的企業與香港
上市企業合作，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 2022年 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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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的發展進程

1979年1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

「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

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

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臺灣人民蒙受損失。」

1981年9月30日 葉劍英就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提出九條方針。
（三）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

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
（四）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

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
投資不受侵犯。

1982年1月11日 鄧小平首次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一國”，
就是國家主權是第一位的，沒有妥協讓步的餘地，“兩制”，就是你搞你的
資本主義，我搞我的社會主義。“一國兩制”的提出，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
開闢了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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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的發展進程(續)

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
五次會議通過了新修改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增加了第31條: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
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
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以法律規定。」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從此有了
憲法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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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憲法有關台灣的條文

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新修改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憲法內有關台灣的表述  

憲法序言第九段: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
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憲法增加了第三十一條: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
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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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的過程(一)

• 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訪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

首位官式訪華的香港總督。

• 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在3月29日接見麥理浩，雙方就香港前途問題交換意見。

鄧小平指出，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同時香港有其特殊地位。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但可以肯定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決，

中國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麥理浩希望中國支援港英政府繼續批出橫跨1997年

的土地契約，以免影響對香港的投資。對此鄧小平明確表態，「現在人們擔心的是

繼續投資靠不靠得住。這一點，中國政府可以明確地告訴你，告訴英國政府，即使

那時作出某種政治解決也不會傷害繼續投資人的利益。」

• 麥理浩回港後，一方面將鄧小平有關投資者放心的言論，公諸於世；另一方面，

向英國政府作秘密報告，講述鄧小平關於1997年解決香港問題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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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6月，港英政府發表《香港地方行政白皮書》，1982年《區議會條例》生效，
並進行了首次區議會選舉。

• 1981年英國通過對國籍法的修訂，規定英國殖民地公民只可申請英國屬土公民
護照（BDTC passport)。有別於英國土護照的持有人， BDTC的持有人沒有居英權。

• 1982年9月，英首相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 到北京與鄧小平會面，
討論香港的未來。揭開了中英談判的序幕。

• 1983年5月展開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經過了22輪的談判後，於1984年9月，
達成中英聯合聲明。

• 聲明內第三條將我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用十二條文清楚列出；聲明本文共5頁，
第三條佔了3頁。附件共23頁，附件一關於中國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佔了16頁，
附件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佔3頁，附件三關於土地契約佔4頁。
另外，中英雙方的備忘錄佔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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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香港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

✓市民的生活方式，保持不變。

✓依法保障各項權利和自由。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
由中央政府任命。

✓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自由港、獨立關稅區、國際金融中心、港幣自由兌換、
財政獨立，可簽發旅行證件，以“中國香港”的名義與各國、各地區和
各國際組織建立經濟、文化關係並簽訂有關協定。

(以上乃中英聯合聲明第三條内主要內容，第三條共有十二項內容。
附件一關於中國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進一步闡述，共有十四章五十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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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的過程(三)

⚫  從1985年初到1997年6月30日，香港經歷了近十三年的過渡期。

⚫ 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事務不斷磋商，除了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開會商討  
外，亦在外交層面上相互磋商。1985至1992年，兩國關係良好。

⚫ 1985年3月至4月間，第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批准中英兩國政府關於
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決定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 1990年4月4日，全國人大決定設立香港的行政區，通過香港基本法
(包括三個附件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及區徽)，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設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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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短片（1）︰起草基本法的過程



香港基本法是一部全國性的法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按照憲法第三十一條，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及
通過的法律。

✓憲法第六十二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以下職權

    第三款:「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第十四款： 「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

✓憲法第六十七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列職權：

    第四款： 「解釋法律；」

按照憲法，香港基本法的修改權和解釋權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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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與基本法是“母法”與“子法”的關係

➢基本法任何條文的規定，都是依據憲法的，如果基本法脫離了憲法，
就失去法律效力。

➢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一起構成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法律基礎。
講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法律，必須同時講憲法和基本法。

➢1990年4月4日全國人大在通過香港基本法時，專門作出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的決定》，宣佈香港基本法是根據憲法並按照香港的具體情況制定的，
是符合憲法的。作這個決定的前提就是憲法在特別行政區具有效力。

➢內地居民不僅擁護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也擁護香港實行
資本主義制度；香港居民不僅擁護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也擁護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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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短片（2）︰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章節
序 言

第一章 總則 共十一條

第二章 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共十二條

第三章 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共十九條

第四章 政治體制 共六十一條

第五章 經濟 共三十一條

第六章 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
勞工和社會服務 共十四條

第七章 對外事務 共八條

第八章 本法的解釋和修改 共二條

第九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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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中國的香港

• 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 第十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
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 第十三條第一款：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有關的外交事務。

• 第十四頁第一款：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

• 第十五條：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規定，任命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

• 第二十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法參與國家事務
的管理。(36名全國人大代表) (近200名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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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和內地機構的關係

• 第二十二條第一款：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

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 第二十二條第二款：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如需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須徵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

並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 第二十二條第三款：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 第二十二條第四款第一句：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

須辦理批准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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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
自行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事務。

✓第十七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

✓第十八條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條規定的
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

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

✓第十九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第二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
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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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香港特殊的優待

發行港幣 以中國香港之名
參加 WTO

簽發香港護照以中國香港之名
參加奧運

111條 151條 154條152條



中央優待香港的另一些例子
第三十七條 香港居民的婚姻自由和自願生育的權利受法律保護。

第一百零六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
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

第十四條第五款 駐軍費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負擔。

第一百零八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

第一百一十二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外匯管制政策。港幣自由兌換。
繼續開放外匯、黃金、證券、期貨等市場。

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五款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參加而香港也以某種形式參加了的
國際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將採取必要措施使
香港特別行政區以適當形式繼續保持在這些組織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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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四章   政治體制
“起草「政治體制」分歧最多、難度最大”---王鳳超

➢一方面，港人眾說紛紜，建議不同的方案。

➢另一方面，英方已在香港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倒逼基本法草委會，加大、加快
立法會內直選議席。

➢為了平穩過渡，儘量參考當時香港的政治體制(1985)

➢為了順利銜接，徵詢英方意見，爭取達成共識。(外交7封信)

➢在1990初年達成的共識，卻在1993年被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所破壞。
英方既已用行動顯示了不可信，中方唯有提前做準備回歸的工作，成立了籌備委員
會的預備工作委員會，立即開始在各方面做好準備。

➢除了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做「必不可少」的立法工作，將第一屆立法會的
選舉時間延遲一年外，其他一切都按照基本法第四章進行。

香港政制發展歷程（1843-2015）https://weread.qq.com/web/reader/ad132dc071a346cfad134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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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份外交信件
中英雙方在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即將定案之際，通過外交管道，對香港政制
發展銜接和立法機構進行了磋商。

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和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Douglas Hurd，
於1990年1月18日至2月20日交換了七份外交信件。

達成的共識包括：

1. 立法局在1991有18席直選議席,1999的立法會有24席直選議席，

2003有30席直選議席。

2. 關於1995年選舉委員會的組成，英方同意中方的安排。

3. 香港是一個國際性的都市，有外籍人士在這裡長年工作和生活，為香港
發展作了貢獻，因此立法會容納一定比例的外籍議員。
雙方同意20%的立法會議員可以是非中國籍或擁有外國居留權的
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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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高度自治，
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權力 向誰負責，受誰監察

行政

管理權

第十二條：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權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第十五條：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免。
第四十三條：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及香港特區負責。
第四十八條第八款：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

立法權

第十七條第二款：立法會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第三款：常委會—如認為特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不符合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

及中央和特區關係的條款，將有關法律發回，不作修改。
經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獨立的

司法權

第八十五條：在審判時，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
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只有保障，並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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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 向誰負責，受誰監察

終審權

第158條第三款：在審案時需對基本法有關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
事務或中央和特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解釋影響判決，
在作終局判決前，應提請常委會作解釋。

政制發展
(決定權在全國人大)

未修改前的附件一和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及表決程序)
已於2021年3月11日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表決，交由
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
經修改的附件一和二在同年3日30日生效，由特區政府立法。



第一節完

請大家休息
二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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